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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

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本公司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16年 12月 13日收

到上海证券交易所（下称“上交所”）下发的《关于对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出售

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6】2412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。

上交所对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披露的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相关公告 (以

下简称“公告”)进行了审阅，需公司就有关问题作进一步说明和补充披露。《问询

函》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根据公告，本次拟出售资产主要包括家电零售业务相关的存货、固定资产及

长期待摊费用，其中存货全部为家用电器，达到本次拟出售资产账面价值总额的

94.17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，上述拟出售资产以及相关员工和门店物业，是否将作为山

东大中家电零售业务的组成部分并继续对外经营。  

二、公司年报显示，除自有物业门店外，公司家电零售业务还包括其他租赁物业

门店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公司租赁物业门店的物业续租或解约安排以及对公司

财务的影响；（2）相关租赁协议是否由山东大中承接并将相关物业用于开展家电零

售业务。  

三、公告披露，公司董事会审议决定终止原家电零售业务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

原家电零售业务主要供应商及客户签订的相关协议终止或其他安排、公司需要承担的

主要义务及对公司的影响；（2）原主要供应商和客户协议是否将由山东大中承接；

（3）近三年销售费用、店面装修维护费用和员工培训费用，并说明本次交易对价是

否考虑上述成本支出费用。  

四、结合本次拟出售资产及上述物业租赁和员工等安排，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



上述安排是否为一揽子交易，是否构成完整的业务出售而非单一的存货及非流动资产

的出售；（2）公司仅将存货等资产进行评估后作为交易标的是否违反交易实质、是

否与相关会计准则、评估准则的要求一致；（3）全部门店的评估数据；如评估机构

无法出具上述评估数据，请明确说明原因；（4）本次交易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

益的情形。  

五、根据公告，三联商社与家电零售业务相关的原有债权、债务由公司自行享有

或承担。请补充披露该等债权、债务金额，债务的形成原因、资金用途，并说明山东

大中仅收购家电零售相关资产、人员而不承接相关债权、债务的具体原因。  

六、根据公告，公司与山东大中就公司唯一自有商场物业签订租赁协议，金额为

1,800万元人民币/年。请公司补充披露同类物业平均租金金额，充分说明租赁协议定

价的公允性。 

上交所要求公司在2016年12月15日之前，就核实的相关情况及结果予以公告，并

以书面形式回复上交所监管一部。 

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和上

海交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

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